西安华晶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西安华晶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公司在30日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公司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公司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日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发行监管部审核员。

一、规范性问题

1、 关于出资瑕疵。发行人前身华晶有限由李建军和李振国于1998年9月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实缴出资额未达到当时《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部分出资内容不符合当时《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实物出资未经评估。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华晶有限设立时的上述出资瑕疵的解决情况，是否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上述出资瑕疵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障碍。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2、据申报材料显示，隆基股份原持有华晶有限49%股权，系从李振国处受让；2008年8月、2010年11月，隆基股份将持有的华晶有限全部股权转让予永鼎投资以及刘乐毅等20名自然人。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隆基股份从李振国处受让华晶有限49%股权的背景和原因，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2）隆基股份在2008年8月、2010年11月转让股权的背景和原因，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受让方与隆基股份、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监高、其他核心人员以及本次发行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是否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与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对赌协议等特殊安排；受让方与发行人、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存在业务、资金往来；（3）隆基股份实际控制人、主营业务情况，与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监高、其他核心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与发行人是否存在业务、资金往来。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并说明核查过程。

3、关于委托持股及清理。（1）2004年3月，经华晶有限股东同意，李建军、刘乐毅、陈峰、庄凤玲、郑重斌、蔺煜春、史春丽、唐念贵等8人因提供设备及资金支持公司经营，分别享有华晶有限3%-9%不等的股权权益，由华晶有限原股东李建军、新盟公司代持。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上述人员以设备及资金支持华晶有限生产经营的背景、原因及具体方式，该等设备及资金的价值、在发行人生产经营中的具体作用；上述人员享有华晶有限权益的确立依据，与其提供的相应设备及资金支持是否对等，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权益确立是否签订了相关协议，是否经过华晶有限股东会审议等决策程序，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2）2006年2月至2006年12月，李建军、新盟公司以货币资金对华晶有限进行三次增资。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增资资金来源，刘乐毅等被代持股东是否实际出资，如未出资，说明各股东实际享有的华晶有限权益的变动情况及合理性；（3）2006年12月，根据各股东2006年对华晶有限的贡献情况，变更其享有的华晶有限权益份额。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各股东在2006年贡献的具体情况，作价依据及合理性，说明权益变更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4） 2007年10月，新盟公司将其所持华晶有限部分股权转让给李建军。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李建军受让股权的资金来源，被代持股东是否出资及享有权益；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纠纷；（5）2008年8月，华晶有限股东对股权代持关系进行了清理、还原。请发行人补充说明股权代持关系解除的详细过程，所履行的程序，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股权代持关系解除时，李建军付出的现金对价，与刘乐毅等被代持股东投入华晶有限的设备、资金价值之间，是否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差异合理性；李建军购买被代持股东股权时的作价，与同时点新盟公司转让股权时的作价，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及原因。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就股权代持关系是否清理完毕、发行人股权是否清晰、是否存在权属纠纷发表明确意见。

4、据申报材料显示，2011年6月、2011年9月发行人进行两次增资。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上述增资的背景和原因、增资价格确定的依据、所履行的法律程序；（2）新增股东与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监高、其他核心人员以及本次发行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是否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与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对赌协议等特殊安排，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与发行人、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存在业务、资金往来；（3）新增股东对外投资情况，该等投资企业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同业竞争或上下游关系，是否与发行人及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存在资金、业务往来；对股东的核查请追溯至自然人或国资主体；（4）私募投资基金股东是否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并说明核查过程。

5、据申报材料显示，2014年5月，永鼎投资将其持有的发行人全部股份转让给莫林根。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莫林根的履历情况，与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监高、其他核心人员、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以及本次发行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是否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2）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价格是否公允，资金来源。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6、据申报材料显示，持股5%以上的股东刘乐毅、莫林根分别持有西安顺意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60%股权、江苏永鼎控股有限公司87.32%的股权；因发行人董监高投资、任职等原因，亦存在部分关联企业。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上述关联企业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上下游关系；报告期内，关联企业与发行人的客户、供应商是否重叠，是否存在交易或资金往来，是否存在替发行人分担成本或费用的情况；（2）关联企业注销的，主要资产处置情况，资产受让方与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转让价款是否支付，以及资金来源；资产受让方在受让后是否与发行人、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存在交易或资金往来；（3）关联企业注销及解散是否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7、据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部分生产厂房尚未取得相应的房屋产权证。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上述厂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原因，是否存在障碍，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是否构成影响。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8、据申报材料显示，报告期发行人被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环保部门处以两项行政处罚。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上述事项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障碍；（2）发行人是否遵守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污染性排放物是否符合环保标准。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9、据申报材料显示，2013年至2015年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85,815.95万元、102,444.50万元、67,190.56万元。请补充说明：（1）结合下游市场需求变动、公司经营策略等因素，分析报告期各类业务销售收入波动的原因，2015年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的原因，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分析；（2）境外“双反”政策对发行人未来收入、成本的影响程度，是否对持续盈利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3）加工贸易手册到期后，香港锦叶由以加工贸易方式销售硅料转变为一般贸易销售后对发行人受托加工业务的影响，请在重大提示中提示业绩下滑风险；（4）分境外、境内销售，直销与经销说明各类业务收入确认的时点、方式、方法及收入确认金额依据，并说明是否符合会计政策的相关要求。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0、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与产能相关的信息：（1）披露按照各产品实际产出重量除以理论产出量计算的产能率情况，各期原材料转换率、成品率情况；（2）报告期内铸锭炉、切片机等制造设备的数量，设备数量是否对产能构成瓶颈障碍，设备故障率较高的原因，是否符合生产组织规律；（3）各报告期发行人外协及受托加工涉及的交易对象、加工工序、原材料及产品名称、数量及金额、加工单价及加工费用，与发行人各期自有产能的匹配程度。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1、据申报材料显示，2013年至2015年发行人对前五大客户销售产品收入占比分别为57.70%、63.30%、64.13%。请补充说明：(1)发行人向Konca Solar Cell (HK) Co.,Ltd销售产品收入2015年急剧下降的原因，是否对发行人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2）发行人向2015年前两名客户GINTECH ENERGY CORPORATION及江西泰明光伏有限公司以前年度的销售情况，2015年向其销售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否存在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3）各报告期发行人向前十名客户销售的产品类型、数量、单价金额、占比、结算方式、回款情况、期末应收款、期后回款情况，回款对象与销售合同签署方是否一致，上述客户从事的业务，成立时间、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情况，与发行人及其主要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4）发行人获取客户的主要方式，主要客户与发行人的业务渊源、交易背景、定价政策，不同客户的销售定价是否存在差异及原因；（5）报告期是否存在前十名客户新增或减少的情形及其原因，新增减少客户的前后期销售收入，客户向发行人采购产品种类及数量是否具有稳定性，是否符合行业规律。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发表意见。
    12、据申报材料显示，2013年至2015年发行人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分别为59,308.44万元、61,518.03万元和22,878.58万元，占比分别为72.06%、72.88%和45.50%。请补充说明：（1）主要原材料与主要产品的对应关系，主要原材料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性，各报告期主要原材料具体名称、采购对象、采购数量、采购金额及占比，主要供应商与发行人的业务渊源、交易背景、定价政策，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2）原材料供应商的选择依据，采购价格的形成机制及定价公允性，报告期内各类原材料的供应商是否发生变动及原因；（3）各报告期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方式、采购内容、结算方式、采购金额及占比、期末应付款、期后付款情况，主要供应商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4）报告期对REC的采购占比较大，原料采购对REC是否存在重大依赖，发行人与REC的合作是否稳定，采购价格是否稳定，2015年对REC采购大幅下滑的原因。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3、据申报材料显示，2012年至2014年营业成本分别为27,190.09万元、39,903.77万元和 47,366.30万元。请补充说明：（1）分业务披露营业成本的构成情况，分析各业务营业成本与收入变动是否匹配；（2）分析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化对营业成本的影响、直接材料占营业成本的比重逐年上升的原因；（3）分业务说明报告期原材料供、产、销的关系，说明报告期主要原材料的采购金额、数量、生产成本中主要原材料的金额、数量，结转营业成本的金额、数量以及期末存货相关情况，与报告期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的匹配关系。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说明成本确认、构成及变动的原因并发表意见。

    14、据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2013年至2015年综合毛利率分别为9.54%、8.12%和7.31%，受托加工及硅料贸易业务贡献的毛利各期波动较大。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2015年受托业务贡献的毛利增长较大的原因，报告期内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受托加工业务的定价原则是否具有一贯性，发行人是否存在利用受托加工业务调节收入利润的情形；（2）报告期内硅料贸易业务毛利率为负值且各年度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是否符合商业逻辑，发行人成本控制及定价体系是否存在缺陷；（3）分业务类别说明产品销售、受托加工、硅料贸易业务的单位售价、单位成本是否存在较大变动及变动原因，对发行人毛利率的影响程度并进行敏感性分析，内外销产品毛利率是否存在差异及原因；（4）量化分析综合毛利率普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5、据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2013年至2015年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20%、4.36%和5.45%。请补充说明:（1）管理费用2015年出现下滑的原因，量化测算发行人是否存在压低费用的情形；（2）各报告期运输费与内、外销销售收入、销售产品数量的匹配关系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期间费用的完整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16、据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2013年至2015年利息支出分别为2,469.05万元、1,634.51万元和1,035.86万元，报告期内借款金额较大且存在个人拆解资金（含其他应收款）。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逐笔列示利息支出的明细构成情况，各期发行人向银行及其他对象的借款金额、利率、借款期限，利息计提与支付情况，借款归还情况；（2）发行人向关联方及其他个人借款的利率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差异情况，各期利息差额及占比情况，上述利差是否属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中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项目（十一），请申报会计师发表意见。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17、据申报材料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开立无经济实质票据的情况，2013年及2014年违规开票金额分别2,021.64万元和8,500.00万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逐笔列示上述票据的开票单位、开票金额、周转期限、贴现利率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述票据贴现支付与相应现金流量的关系；（2）发行人各期贴现利率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差异情况，各期利息差额及占比情况，上述利差是否属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中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项目（十一），请申报会计师发表意见；（3）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情形，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障碍。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18、据申报材料显示，2013年至2015年末，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2,472.13万元、3,281.07万元和5,157.46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88%、3.20%和7.67%。请补充说明：（1）量化分析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占销售收入比例逐年增加的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差异较大的原因；（2）结合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及变化，各期应收账款前五名对象当期收入金额及形成时间，前五名对象的信用政策与其他客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3）各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的前十名对象构成、账龄结构，各期期后回款情况，回款对象与销售合同签署方是否一致，3个月以内的应收账款不提坏账准备是否存在虚增利润的情形；（4）报告期内收取货款进度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各期末超过信用期限未回款的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期后回款进度。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19、据申报材料显示，2013年至2015年末发行人存货账面价值逐年增长，分别为23,524.85万元、22,939.00万元和17,655.60万元，存货周转率分别为4.31、4.05和3.07。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各类存货的明细构成，各类存货期初金额、当期增加减少金额及期末额；（2）结合主要产品生产周期、各类存货成本核算与归集方法等因素，分析存货周转率逐年下降的原因；（3）结合产品价格及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说明存货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4）各期末库存商品数量与未执行合同订单的勾稽关系。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说明对报告期内存货实施盘点、监盘情况，盘点是否存在长期不用或预期未来不使用的存货，并说明历年来存货盘盈盘亏的具体情况。

20、据申报材料显示，2013年至2015年末发行人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和机器设备。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各报告期固定资产与产能、经营规模之间的匹配关系，各类资产的折旧摊销年限是否合理，在建工程是否及时转固，是否存在成本费用混入在建工程的情形；（2）报告期内生产设备变化、产能、产量变化趋势与各种能源消耗变化趋势是否一致。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并说明发行人历年来是否存在长期不用的固定资产及处理情况，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情况及减值准备是否充分计提。

    21、据申报材料显示，2013年至2015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别为8,367.35万元、12,275.87万元和3,868.66万元，2015年下降较明显。请补充说明：（1）结合各期销售政策、采购政策等因素的变化情况，分析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差异原因及2015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下降幅度较大的原因；（2）报告期内各现金流量项目的具体内容，发生额及与相关会计科目的会计核算勾稽关系。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2、据申报材料显示，2013年至2015年，发行人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合计金额分别为661.92万元、211.64万元和180.00万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报告期内收到的各项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依据、到帐时间，计入损益及递延收益的依据。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 信息披露问题

    23、关于行业及国际贸易风险。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光伏产业发展情况及变动趋势，包括市场装机容量及价格变动情况，硅料产能、产量及价格变动情况等，发行人募投项目及产能是否考虑行业波动因素；（2）硅料及硅锭、硅片出口国、进口国反倾销、反补贴等相关国际贸易政策及变动情况，以及对发行人的影响；（3）加工贸易手册到期对发行人的影响，包括发行人原料采购方式变化情况，采购价格变化情况，硅料贸易收入变动情况等；（4）香港锦叶自成立以来在发行人业务中的定位、作用及其变化情况，以及发行人原料采购进口、产品出口的模式变化情况，有关贸易政策变化对香港锦叶及发行人业务的影响；（5）汇率波动对发行人业绩的影响，并做敏感性测试。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24、关于发行人业务模式及收入结构。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制造、贸易两大业务板块各自销售收入及产品结构；（2）“受托加工收入”的具体内容，包括主要客户、原材料提供方、定价方式、毛利率、会计核算情况等；受托加工业务占用产能情况，以及与募投项目产能之间的关系；发行人披露的产能利用情况是否包含受托加工业务；（3）硅料贸易业务的开展背景和原因，主要客户情况，毛利率及毛利情况；（4）发行人是否存在经销的情况，如是，说明经销收入比例，以及主要经销商及最终销售情况；（5）海外销售业务的拓展情况、订单情况、主要客户、毛利率及毛利情况，请保荐机构说明海外销售收入的核查过程。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并说明核查过程。

    25、据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员工人数自2013年底742人下降至2015年底526人。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报告期员工人数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报告期员工平均薪酬及薪酬总额变动情况及合理性，对发行人产生经营的影响。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26、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银行借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金、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等项目的构成情况及变化原因，与业务模式、经营政策的匹配关系，期后结算情况与相应现金流量变化的匹配关系。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7、请补充说明研发费用的范围界定和会计核算政策，是否存在资本化的情形。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8、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的关系，各主要税种纳税数据应当包括期初未交数、本期应交数、本期已交数、期末未交数等；（2）报告期内增值税的进项税额、销项税额、当期应缴增值税和实际交纳的增值税的金额、进项税额与原材料采购金额、销项税额与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退税收入的计算过程。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税项处理的规范性发表明确意见。
三、与财务会计资料有关的问题
    29、请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结合《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2012年5月23日 证监会公告【2012】14号）的要求，逐项说明有关财务问题的解决过程和落实情况。

    四、其他问题

30、请保荐机构及相关方面对招股说明书及整套申请文件进行相应的核查，并在反馈意见的回复中说明核查意见。涉及修改的，请书面说明。

31、请保荐机构根据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后，提出发行保荐书的补充说明及发行人成长性专项意见的补充说明，并相应补充保荐工作报告及工作底稿。

32、请发行人律师根据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之后，提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说明，并相应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及工作底稿。

33、请申报会计师根据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之后，提供落实反馈意见的专项说明。如需修改审计报告及所附财务报表和附注的，应在上述说明中予以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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